
高雄銀行 106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職等／甄試類別【代碼】：六職等／信託企劃人員【K4908】 
科目二：信託法規與實務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卷，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座位標籤號碼、甄試類別、需才地區等是否相符，
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單面，共有四大題之非選擇題，每題配分 25分，總計 100分。 

非選擇題限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
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
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
意使用者，該科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第一題： 

甲公司欲捐出新台幣伍仟萬元，提供獎勵優秀大專學生公益之用，並洽請乙銀行信託部

為受託人辦理公益信託事宜，請分別依據信託法之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該公益信託之設立應由何者提出申請？應經何者許可？【8分】 

（二）該公益信託設立後，由何者監督及如何監督其信託事務處理情形及財務狀況？ 

【9分】 

（三）該公益信託關係消滅時，若甲公司未訂立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時，該公益信託依

法應如何處理？【8分】 

 

 

 

 

 

 

第二題： 

依據「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及「境外結構型

商品管理規則」，有關我國信託業推展特定金錢信託業務須遵守之規範，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對已簽訂信託契約之客戶，得就特定投資標的以當面洽談、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繫、

寄發商品說明書之方式進行推介；但其中不可包含之四類客戶群為何？【16分】 

（二）所稱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須符合的條件為何？【9分】 

 

 

 

 

 

 

 

第三題： 

請列舉五條(項)信託法對信託財產獨立性之規範。【每條(項)5分，共 25分】 

 

 
 
 
 
 
 
 
 
 
 
 
 
 
 
 
 
 
 
 

第四題： 

請列舉我國受託人處理不動產開發信託業務中之五項重要事務。【每項 5分，共 25分】 


